
新竹縣政府廉政會報 111 年第 2次會議召開情形摘要表 

開會時間/地點 
111 年 9 月 23 日(星期五)上午 10 時 00 分 

本府 2樓簡報室 

 

 

 

 

主席 陳秘書長季媛 

出席人員 

陳委員惠美、陳委員恩民、陳委員季媛、楊局長

郡慈 (吳秘書宜玲代)、楊局長哲昌(潘副局長志

成代)、孫局長福佑、殷局長東成、李局長安妤(林

副局長益洲代)、彭局長惠珠、朱局長振群、邱

處長俊良(林科長曉含代)、賴處長江海(塗科長

淑惠代)、黃處長國峯(范副處長惠琪代)、陳處

長偉志、江處長良淵(陳副處長盈州代)、游處長

志祥、黃處長文琦、吳處長迪文、雲處長天寶(廖

副處長奎智)、范處長萬釗(李科長祥鴻)、李處

長國祿(湯副處長邵堂代)、劉處長家滿(林副處

長東山代)、莊處長淇銘、魏處長嘉憲、章執行

秘書宗耀、工務處工程科周科長伯融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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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廉政會報111年第2次會議結論及執行情形 

編號 專案報告內容 決議結果 
主（協）辦 

單位 
執行情形 

一 

111年公立骨灰（骸）存

放設施使用管理專案 

稽核報告 

有關公立骨灰(骸)存放設施

專案稽核所提出之建議及策

進作為，請民政處確實轉知

所屬殯葬業管理單位落實執

行，加強行政透明措施。 

本府民政處 
本案專案報告內容函請本府各

局處參考運用。 

二 
提高本府公共工程採購

發包效率專案報告 

請本府相關工程單位依「提高

本府公共工程採購發包效率

專案報告」內容，落實源頭管

理，確實檢討流、廢標原因，

共同突破採購困境。 

本府各局處 

本案專案稽核報告函發業務單

位依建議事項辦理，持續追蹤執

行情形。 



編號 提案內容 決議結果 
主（協）辦

單位 
執行情形 

一 

有關於本府各局處有補助

案之單位網站架設補助專

區案，提請討論。 

請行政處配合辦理，協助各單位建置；

並注意將相關法令及補助要點放上專

區，以簡單的文字或案例說明，提醒民

眾及關係人注意相關規定。 

行政處、 

本府各局處 

(有補助業

務者) 

協請相關單位協助建置

專區。 

二 

有關訂定本府加速工程採購

流標廢標後續處理原則案，

提請討論。 

請各單位責成專人，針對本案處理原則草

案，於一周內提供意見予工務處及政風

處，修訂完成後，會同行政處依法制作業

相關程序訂定，函發各單位據以辦理。 

工務處、 

政風處、 

行政處(法制

科)、本府各局

處 

刻正擬議中 

三 

有關於本府設計監造技術服

務契約中納入扣罰機制案，

提請討論。 

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，函發各單位納入技

術服務契約中載明。 
政風處 刻正擬議中 

四 

為有助廉潔教育向下扎根，

擬於 112 年規劃辦理「誠信

有品」教案甄選活動案，提

請討論。 

預計於 112 年由政風處規劃辦理「誠信有

品」教案甄選活動，請教育局協助，並與

律師公會配合共同推廣學生法治教育；另

請府內新聞處協助媒體運用宣導及新聞

發布相關事宜。 

政風處 

教育處 

新聞處 

研議辦理 

 


